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1.2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乐惠国际

股票代码

603076
变更前股票简称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

徐力韬

0574-65832846
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西周镇朝晖路 1
号

international@lehui.com

证券事务代表

胡海云

0574-65832846,15158355820
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西周镇朝晖路1号

international@lehui.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本报告期末

3,358,014,849.93
1,288,027,258.74

本报告期

615,508,438.22
29,315,002.51
25,636,403.65
18,366,561.90

107,603,102.73
1.98
0.21
0.21

上年度末

3,475,072,132.20
1,307,718,142.58

上年同期

670,598,646.85
36,364,572.06
22,219,069.20
13,831,206.16

167,272,279.42
1.68
0.18
0.18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3.37
-1.51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8.22

-19.39
15.38
32.79

-35.67
增加0.30个百分点

16.67
16.67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宁波乐惠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

赖云来

黄粤宁

宁波乐盈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宁波乐利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高丽辉

拓东琴

孙恒

濮凡

黄德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持 股 比 例(%)
18.09
10.49
10.48
5.41
5.32
1.96
1.25
1.04
0.92
0.87

股东赖云来、黄粤宁为一致行动人；股东赖云来为宁波乐惠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宁波乐利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
执行事务合伙人；股东黄粤宁为宁波乐盈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
执行事务合伙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
动人。

不适用

持股
数量

21,830,000
12,661,181
12,646,242
6,534,080
6,426,840
2,365,100
1,510,337
1,254,000
1,108,317
1,050,000

13,506
0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 的 股 份

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0
0
0
0
0
0
0
0
0
0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

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不适用

证券代码：603076 证券简称：乐惠国际 公告编号：2025-048

宁波乐惠国际工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及相关格式指引等规定，宁波乐惠国
际工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编制的截至2025年6月30日的募集资金存放与
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宁波乐惠国际工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505）核准，公司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
股票 11,715,246股，每股发行价为 35.68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417,999,977.28元；扣除发行费用
13,809,194.11元，募集资金净额为404,190,783.17元。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
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众会字（2021）第 00831号验资报
告。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为2021年2月23日。

（二）本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专户以前年度投入项目金额合计23,316.67万元，2025年半年度

投入项目金额合计424.46万元，截至2025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专户（包含利息收入扣除银行
手续费的净额）余额为3,237.17万元。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和结余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募集资金到账金额

减：支付定增发行费用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减：募集资金累计投入金额

减：累计购买理财使用募集资金

加：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累计净额

加：累计收回理财产品本金

加：累计收回理财收益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加：购买理财产品暂未收回的本金

减：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累计净额

减：累计收回理财收益

期末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金额（元）

405,320,732.64
1,129,949.47

404,190,783.17
237,411,252.91

1,119,000,000.00
14,042,874.95

962,000,000.00
8,549,254.02

32,371,659.23
157,000,000.00
14,042,874.95
8,549,254.02

166,779,530.26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

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
定，对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变更以及募集资金的使用管理和监督作出
了明确的规定。

2021年3月，公司与保荐机构五矿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矿证券”）分别与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象山县支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象山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分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

“《三方监管协议》”）。
2022年3月4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2022年

3月21日公司召开的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非公开发行股
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详见公司2022年3月5日发布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的《关于变更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子公司长沙鲜啤三十
公里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鲜啤公司”）在长沙新开立一个募集资金专项账户。2022
年 5月 20日，公司及子公司与保荐机构五矿证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湘江新区分行
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2022年10月12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2022
年10月31日公司召开的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非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详见公司 2022年 10月 14日发布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关于变更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子公司武汉
鲜啤三十公里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鲜啤公司”）在武汉新开立一个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2023年1月5日，公司及子公司与保荐机构五矿证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蔡
甸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于2023年8月10日披露了《乐惠国际关于更换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3-037）。公司因聘请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担任公司2023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具体负责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保荐工作及持
续督导工作。公司与原保荐机构五矿证券以及相关募集资金存储银行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相应终止，五矿证券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由国金证券承接。公司及保荐机构国
金证券分别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象山县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中
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象山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湖南湘江新区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蔡甸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
协议》。

2023年8月9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
及2023年8月25日公司召开的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非公
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终止“鲜啤酒售卖机运营项目”，并将募集资金15,
450.00万元投入至“昆明鲜啤三十公里城市酒厂项目”和“长春鲜啤三十公里城市酒厂项目”
（详见公司2023年8月10日发布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变更部分非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同时，公司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变更情况，
由项目实施主体昆明鲜啤三十公里科技有限公司和长春鲜啤三十公里科技有限公司新开立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2023年9月23日，公司及昆明鲜啤三十公里科技有限公司、长春鲜啤三
十公里科技有限公司同保荐机构国金证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松江支行就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
议》。

上述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
重大差异，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严格遵照履行。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专户存放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合计(注2)

开 户 银 行 名
称

中 国 农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象 山 西
周支行

浙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宁 波 象 山 支
行

中 信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宁 波 江 北 支
行

兴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宁 波 奉 化 支
行

中 国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长 沙 市 望 城
支行(注1)
中 国 农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武 汉 奓
山支行

招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昆 明 广 卫 支
行

中 国 农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松
江支行

银行账号

39708001040015987

3320021310120100061417

8114701013700377786

388020100100025096

585978424374

17096801040010775

871913601510608

09-090301040072103

初始存放日期

2021 年 2 月 23
日

2021 年 2 月 23
日

2021 年 2 月 23
日

2021 年 2 月 23
日

2022 年 4 月 13
日

2023 年 1 月 21
日

2023 年 9 月 26
日

2023 年 9 月 25
日

初始存放金额

122,320,732.64

58,000,000.00

100,000,000.00

125,000,000.00

-

-

-

-

405,320,732.64

变更后初始存放
金额

16,120,732.64

18,000,000.00

70,000,000.00

24,780,000.00

80,000,000.00

126,420,000.00

40,000,000.00

30,000,000.00

405,320,732.64

截止日余额

141,252.77

34,876.47

7,759,353.74

393,799.23

0

625,349.12

22,019,508.91

1,397,518.99

32,371,659.23
注1：截至本公告日，公司“鲜啤三十公里长沙万吨城市工厂项目”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

公司已于2025年4月完成相关募集资金专户的注销手续，并将节余资金转入“鲜啤30公里武
汉城市工厂项目”募集资金专户，用于该项目建设。

注2：初始存放金额405,320,732.64元中有1,129,949.47元为定增发行费用，公司已通过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象山西周支行账号为39708001040015987募集资金账户支付完毕。

三、本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1。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1月 17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18,000万元的暂时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来购买不超过一年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银行保本型理财
产品、结构性存款或低风险保本型证券公司收益凭证等。本次现金管理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公司于2024年11月19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其子公司（含控股
子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使用最高不超过人
民币18,000万元的暂时闲置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来购买不超过一年的
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或低风险保本型证券公司收益凭证
等。本次现金管理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资金额度在期限内根
据募集资金闲置情况循环使用，董事会授权人士行使日常投资决策权。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余额如下：

序号

1
2
3

4
合计

协议方

方正证券

浙商银行

浙商银行

农业银行

产品名称

方正证券收益凭证金添
利ZD25003号

浙商银行单位结构性存
款(EEQ25023UT)
浙商银行单位结构性存
款(EEQ25023DT)
农业银行“汇利丰”2025
年第5763期对公定制人
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认购金额
（万元）

11,000
900
900

2,900
15,700

产品类型

本金保障型

本金保障型

本金保障型

本金保障型

-

预 期 最 高 年
化收益率

3.65%
2.65%
2.65%

1.01%
-

起止时间

2025 年 1 月 24 日 -2025年11月14日

2025 年 06 月 13 日 -2025年09月12日

2025 年 06 月 13 日 -2025年09月12日

2025 年 06 月 23 日 -2025年8月25日

-
（五）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不适用。
（六）超募资金的使用情况

不适用。
（七）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不适用。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于 2021年 3月 25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2021年4月12日召开了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非公开发行募
投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公司将“当日鲜精酿（啤酒工坊）项目”和“鲜啤酒售卖机运营项目”
实施主体由全资子公司“宁波精酿谷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宁波乐惠国际工程装备股份有限
公司”直接投资。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募投项
目实施主体在全资子公司及上市公司之间进行变更的不视为募集资金用途的变更。

公司于2022年3月4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2022
年3月21日召开了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公司拟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当日鲜精酿（啤酒工坊）项目”募集
资金金额从26,000万元调整为18,000万元，将结余的8,000万元资金投入“鲜啤三十公里长沙
万吨城市工厂项目”。

公司于2022年10月12日召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
2022年10月31日召开了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非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公司拟将终止“当日鲜精酿（啤酒工坊）项目”募集资金投入
后的剩余募集资金 16,313.56万元（包含利息及理财收益）投入“鲜啤 30公里武汉城市工厂项
目”，该项目总投资为18,000万元，利用募集资金16,313.56万元，不足部分由公司自有资金补
充。

公司于2023年8月9日召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2023年8月25日召开了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非公开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公司拟将终止“鲜啤酒售卖机运营项目”，并将募集资金
15,450.00万元投入至“昆明鲜啤三十公里城市酒厂项目”和“长春鲜啤三十公里城市酒厂项
目”，“昆明鲜啤三十公里城市酒厂项目”总投资为 15,230.54万元，利用募集资金 10,445.53万
元；“长春鲜啤三十公里城市酒厂项目”总投资为 7,851.28万元，利用募集资金 5,004.47万元，
不足部分由公司自有资金补充。

公司于2024年4月2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由于募投项目“昆明鲜啤三十公里城市酒
厂项目”“长春鲜啤三十公里城市酒厂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受到客观因素对市场经济环境的
冲击以及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宏观经济下行压力等多方面的影响，建设进度较预计有所延迟，
无法在计划时间内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为确保公司募投项目稳步实施，根据当前实际情
况，基于谨慎原则，公司拟将募投项目“昆明鲜啤三十公里城市酒厂项目”“长春鲜啤三十公里
城市酒厂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均延期至2025年4月。

公司于2025年3月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2025年
3月 24日召开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
案》。公司募投项目“鲜啤 30公里武汉城市工厂项目”（二期）原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为 2025
年3月，“昆明鲜啤三十公里城市酒厂项目”和“长春鲜啤三十公里城市酒厂项目”原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为2025年4月，由于“鲜啤30公里”精酿鲜啤销量不及预期，公司优先考虑提高目
前在手产能的利用率，放缓新城市酒厂的投产进度，公司将上述三个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
态的日期调整至2027年4月。

公司于2025年7月1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2025
年 8月 1日召开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的议
案》。调整了“长春鲜啤三十公里城市酒厂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内容、项目总投资规模及内
部投资结构。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25年半年度，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真实、准确、完整，已使用的募集资金均投向所

承诺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重大情形。
六、公司存在两次以上融资且当年分别存在募集资金运用的情况
不适用。
附件：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宁波乐惠国际工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8月28日

附件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至2025年6月30日
编制单位：宁波乐惠国际工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
项目

当日鲜精
酿（啤 酒
工 坊）项

目

鲜啤酒售
卖机运营

项目

鲜啤三十
公里长沙
万吨城市
工厂项目

鲜啤30公
里武汉城
市工厂项

目

昆明鲜啤
三十公里
城市酒厂

项目

长春鲜啤
三十公里
城市酒厂

项目

合计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
募投项目）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
况说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
更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
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情况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
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注1

是否已变
更项目（含
部分变更）

是

是

否

否

否

是

一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24,619.08

15,800.00

-

-

-

-

40,419.08

调 整
后 投
资 总

额

961.87

350.00
8,000.00

16,313.56

10,445.53
5,004.47
41,075.43（ 注1）
由于“鲜啤30公里”精酿鲜啤销量不及预期，公司优先考虑提高目前在手产能的利用率，
放缓新城市酒厂的投产进度。公司现拟将“鲜啤30 公里武汉城市工厂项目”（二期）、“昆
明鲜啤三十公里城市酒厂项目”和“长春鲜啤三十公里城市酒厂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
态的日期调整至2027年4月。

一

公司于2025年7月1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2025
年8月1日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的
议案》。调整了“长春鲜啤三十公里城市酒厂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由租赁厂房变
更为自建厂房。

一

一

报告期内，公司在授权额度和授权期限内累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金额157,000,000.00元，理财产品赎回金额146,000,000.00元，并取得理财收益1,576,055.10元。

一

“鲜啤三十公里长沙万吨城市工厂项目”承诺募集资金投资8,000万元，累计投入募集资
金8,020.20万元，其中20.20万元为该项目的募集资金利息收入。鉴于募集资金已按照计
划使用完毕，该项目已投产运营，公司已注销该项目的募集资金专户，销户前所产生的利
息16.86元转至“鲜啤30公里武汉城市工厂项目”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40,419.08万元为变更前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调整后投资总额41,075.43万元高于募集资金净额656.35万元，系包含募集资金专户产生的利息和理财收
益。

40,419.08
39,763.56

98.38%
截 至
期 末
承 诺
投 入
金 额
（1）

961.87

350.00
8,000.00

16,313.56

10,445.53
5,004.47
41,075.43

本 半
年 度
投 入
金额

-

-

23.02

386.06

15.38

0

424.46

本半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2)

961.87

350.00

8,020.20

12,587.86

1,813.60

7.60

23,741.13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3)＝(2)-(1)

-

-

20.20

-3,725.70

-8,631.93

-4,996.87

-17,334.30

截 至 期
末 投 入
进 度
（%）

(4) ＝(2)/(1)

100.00

100.00

100.25

77.16

17.36

0.15

57.80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不适用

不适用

2022 年 9
月

一 期 ：2024 年 7
月
二

期 ：2027
年4月

2027 年 4
月

2027 年 4
月

一

本 半
年 度
实 现
的 效

益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4.32

一期：-551.52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一

424.46
23,741.13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否

不适
用

不适
用

一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一

附件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编制单位：宁波乐惠国际工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
项目

鲜啤三十
公里长沙
万吨城市
工厂项目

鲜 啤 30
公里武汉
城市工厂

项目

昆明鲜啤
三十公里
城市酒厂

项目

长春鲜啤
三十公里
城市酒厂

项目

合计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
情况说明（分具体募投项目）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募投项目）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
变化的情况说明

对应的原
项目

当日鲜精
酿（啤 酒
工 坊）项
目

当日鲜精
酿（啤 酒
工 坊）项
目

鲜啤酒售
卖机运营

项目

鲜啤酒售
卖机运营

项目

一

变更后项
目拟投入
募集资金

总额

8,000.00

16,313.56

10,445.53

5,004.47

39,763.56

截至期末计
划累计投资

金额(1)

8,000.00

16,313.56

10,445.53

5,004.47

39,763.56
一、鲜啤三十公里长沙万吨城市工厂项目

（一）变更原因
由于当日鲜精酿（啤酒工坊）项目在国内均属于首创，不仅在技术上需要克服很多

难点，同时需要同潜在客户就商业模式和合作方式进行长期深入沟通，结合客户需求对
该设备进行了数轮调试和改进工作；另一方面，系统配套的浓缩配方麦汁种类多、研发
周期长，因此项目进度晚于预期。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投资回报，公司拟缩减

“当日鲜精酿（啤酒工坊）项目”募集资金的投资规模8,000万元，并将缩减的募集资金投
入到新募投项目“鲜啤三十公里长沙万吨城市工厂项目”中。受居民生活水平提升以及
新一代年轻消费者引领啤酒消费升级等因素驱动，中高端啤酒市场在未来具备巨大的
潜力，因此公司新增“鲜啤三十公里长沙万吨城市工厂项目”。

（二）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公司于2022年3月4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

议，2022年3月21日召开了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非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详见公司2022年3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

二、鲜啤30公里武汉城市工厂项目
（一）变更原因
由于市场原因，当日鲜精酿（啤酒工坊）项目的商业模式的实施受到了较大影响，同

时，采用预包装方式的鲜啤由于方便在商超以及网络渠道购买而受到市场的欢迎。为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投资回报，公司决定终止“当日鲜精酿（啤酒工坊）项目”的募
集资金投入，将剩余的募集资金16,313.56万元（包含利息及理财收益）用于“鲜啤30公
里武汉城市工厂项目”。

由于“鲜啤 30公里”鲜啤销量不及预期，公司优先考虑提高目前在手产能的利用
率，放缓新城市酒厂的投产进度，“鲜啤30公里武汉城市工厂项目”（二期）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的日期延期至2027年4月。

（二）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公司于2022年10月1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

议，2022年10月31日召开了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非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详见公司2022年10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

公司于2025年3月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2025年3月24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
目延期的议案》，审议通过了“鲜啤30公里武汉城市工厂项目”（二期）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的日期延期至 2027年 4月。详见公司 2025年 3月 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
三、昆明鲜啤三十公里城市酒厂项目&长春鲜啤三十公里城市酒厂项目
（一）变更原因
公司自推出“鲜啤30公里”品牌以来，始终围绕“百城百厂”的经营战略，致力于满

足消费者对于鲜啤精酿产品的需求。“当日鲜精酿（啤酒工坊）项目”和“鲜啤酒售酒机运
营项目”等精酿鲜啤相关项目作为募投项目。由于这两个项目的商业模式均属于国内
首创，虽然在技术层面克服了许多困难，但是同时需要和潜在客户就商业模式和合作方
式进行长期深入沟通。整体项目推进情况相对缓慢。公司城市酒厂生产的预包装精酿
鲜啤酒产品以及小酒馆和打酒站商业模型已逐渐满足“当日鲜精酿（鲜啤工坊）”和“鲜
啤酒售酒机项目”在目标市场的营业场所及自营场地的业务需求。为进一步扩大公司
鲜啤精酿业务的目标市场区域，公司计划将募集资金用于市场需求更为广阔，需求更为
迫切的城市酒厂建设，以提高公司区域预包装精酿鲜啤产品和小酒馆、打酒站业态的供
应链能力。公司拟终止原募投项目“鲜啤酒售卖机运营项目”，将15,450.00万元募集资
金用于“昆明鲜啤三十公里城市酒厂项目”和“长春鲜啤三十公里城市酒厂项目”。

受到客观因素对市场经济环境的冲击以及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宏观经济下行压力
等多方面的影响，建设进度较预计有所延迟，无法在计划时间内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为确保公司募投项目稳步实施，根据当前实际情况，基于谨慎原则，公司拟将募投项目

“昆明鲜啤三十公里城市酒厂项目”“长春鲜啤三十公里城市酒厂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的日期均延期至2025年4月。

由于“鲜啤30公里”精酿鲜啤销量不及预期，公司优先考虑提高目前在手产能的利
用率，放缓新城市酒厂的投产进度，公司将募投项目“昆明鲜啤三十公里城市酒厂项目”

“长春鲜啤三十公里城市酒厂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均延期至2027年4月。
（二）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公司于2023年8月9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2023年8月25日召开了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
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详见公司2023年8月10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

公司于2024年4月2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
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审议通过了募投项目“昆明鲜
啤三十公里城市酒厂项目”“长春鲜啤三十公里城市酒厂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
日期均延期至2025年4月。详见公司2024年4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关于
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

公司于2025年3月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2025年3月24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
目延期的议案》。公司募投项目“鲜啤30 公里武汉城市工厂项目”（二期）原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为2025年3月，“昆明鲜啤三十公里城市酒厂项目”和“长春鲜啤三十公里城
市酒厂项目”原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为2025年4月，由于“鲜啤30公里”精酿鲜啤销量
不及预期，公司优先考虑提高目前在手产能的利用率，放缓新城市酒厂的投产进度。公
司现拟将上述两个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调整至 2027年 4月。详见公司2025年3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

四、长春鲜啤三十公里城市酒厂项目
（一）变更原因
公司在长春及周边地区的精酿啤酒相关市场培育已初见成效，市场需求预期较

好。因此，公司计划进一步提升长春工厂的建设产能，此外，为强化公司核心产能的自
主可控性，提升生产体系的长期稳定性，公司将原租赁厂房实施方式变更为自建厂房，
以规避租赁的不确定性风险，进而匹配公司中长期产能规划。

（二）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公司于 2025年 7月 1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

议，2025年8月1日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
项目变更的议案》。调整了“长春鲜啤三十公里城市酒厂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内容、
项目总投资规模及内部投资结构。详见公司2025年7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
的《关于部分募投项目调整实施地点、实施内容、投资规模及内部投资结构的公告》。

由于“鲜啤 30公里”精酿鲜啤销量不及预期，公司优先考虑提高目前在手产能的利用
率，放缓新城市酒厂的投产进度。公司现拟将“鲜啤30公里武汉城市工厂项目”、“昆明
鲜啤三十公里城市酒厂项目”和“长春鲜啤三十公里城市酒厂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
态的日期调整至2027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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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076 证券简称：乐惠国际 公告编号：2025-047

宁波乐惠国际工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宁波乐惠国际工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

于 2025年 8月 15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本次会议于 2025年 8月 27日以书面议
案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应参与表决董事9人，实际表决董事9人，会议由董事长赖云来
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
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司 2025年半

年度报告》和《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本议案已事先经公司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于《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

司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5-048）。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开立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在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长宁支行开立募集资金专户，用于“长春

鲜啤三十公里城市酒厂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与管理。公司董事会授权总经理及总经
理授权人士办理本次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及募集资金的划转事宜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三、备查附件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宁波乐惠国际工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8日

宁波乐惠国际工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3076 公司简称：乐惠国际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52025

第一节 重要提示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1.3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董事长

董事

未出席董事姓名

姜毅

叶剑锋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出差在外

出差在外

被委托人姓名

蒋倩

吴律文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无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康恩贝

股票代码

600572
变更前股票简称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

金祖成

0571-87774288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滨康路568号

jinzc@conbapharm.com

证券事务代表

陈芳

0571-87774828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滨康路568号

chenf@conbapharm.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本报告期末

9,814,734,644.95
6,814,581,379.46

本报告期

3,358,346,724.05
428,507,812.00
353,607,808.68
296,530,705.47
400,267,194.26

5.05
0.137
0.137

上年度末

9,901,776,509.08
6,819,709,642.08

上年同期

3,448,452,319.10
482,724,266.50
382,198,662.28
336,420,584.71
305,217,570.82

5.43
0.150
0.148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0.88
-0.08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2.61

-11.23
-7.48

-11.86
31.14

减少0.38个百分点

-8.67
-7.43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浙江省医药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

胡季强

浙江大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蔡辉庭

陈丽君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中证10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於巍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城
中证红利低波动 100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股东性质

国有法人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其他

其他

境 内 自 然
人

其他

持 股 比 例(%)
22.99
9.84
3.97
1.55
1.20
1.16
1.04
0.65

0.44

0.39
1、康恩贝集团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胡季强先生，与胡季强先生属一致
行动人关系。2、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和
一致行动的情况。

不适用

持股
数量

594,209,740
254,431,171
102,579,085
39,993,200
31,007,700
30,000,000
26,775,203
16,700,800

11,415,053

10,155,800

89,850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 的 股 份

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无

无

质押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0
0

64,000,000
0
0
0
0
0

0

0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适用√不适用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不适用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适用√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
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适用√不适用

证券代码：600572 证券简称：康恩贝 公告编号：临2025-042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25年8

月26日在杭州市滨江区滨康路568号康恩贝中心22楼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和补充通知分
别于 2025年 8月 15日和 8月 25日以书面、传真、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董事。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7人。董事长姜毅、董事叶剑锋因出差在外无法参会，分别委托董事蒋倩、董事吴
律文代为出席会议并根据其对会议议案的表决意向进行表决。经过半数董事共同推举，本次
会议由公司董事、总裁周璠主持。公司监事胡夏平、王栋，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金祖成，总
裁顾问罗国良列席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经全体董事审议表决，通过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表决情况：同

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本项议案事前已经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四次会议审议全票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聘任的经理层成员2024年度业绩考核结果及年薪清算结

果的议案》。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公司《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及契约化管理办法》《领导班子成员薪酬与考核管理办法

（试行》有关规定，结合有关公司2024年度经营业绩考核情况，同意公司董事会聘任的经理层
成员2024年度主要经营业绩指标考核结果及年薪清算结果。

本项议案事前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审议全票
通过。

特此公告。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600572 证券简称：康恩贝 公告编号：临2025-043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5年半年度主要经营

数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市公司

分行业信息披露指引《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六号一一医药制造》及《关于做好上市公
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相关要求，现将公司2025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披露
如下：

一、报告期内分行业经营数据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行业

制造业

商业

合计

主营业务收入

2025 年 1-6
月

290,936.57
40,540.58

331,477.15

2024 年 1- 6
月

302,020.09
38,572.04

340,592.13

增 长 率(%)
-3.67
5.10

-2.68

主营业务成本

2025 年 1- 6
月

134,984.26
16,945.99

151,930.26

2024 年 1- 6
月

133,887.59
18,911.88

152,799.47

增 长 率(%)
0.82

-10.39
-0.57

毛利率（%）

2025 年 1-6月

53.60
58.20
54.17

2024 年 1-6月

55.67
50.97
55.14

增长率(%)
减 少 2.07
个百分点

增 加 7.23
个百分点

减 少 0.97
个百分点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分治疗

领域

心血管系统

生殖泌尿系统和性
激素

呼吸系统

消化道及代谢

系统用抗感染药

肌肉-骨骼系统

其他

合计

营业收入

26,962.58
32,849.96
40,611.92
71,414.02
43,833.19
3,569.22

112,236.26
331,477.15

营业成本

9,145.83
7,741.90

13,220.13
11,474.71
36,120.85
1,253.11

72,973.73
151,930.26

毛利率(%)
66.08
76.43
67.45
83.93
17.59
64.89
34.98
54.17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6.15
-2.48

-31.76
16.51

-11.65
11.14
7.35

-2.68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0.53
1.70

-30.47
-5.96
0.26

-6.06
8.24

-0.57

毛利率比上年增
减（%）

减少 1.92 个百分
点

减少 0.97 个百分
点

减少 0.60 个百分
点

增加 3.84 个百分
点

减少 9.80 个百分
点

增加 6.43 个百分
点

减少 0.53 个百分
点

减少 0.97 个百分
点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分产品

全品类中药

特色化学药

特色健康消费品

其他

合计

营业收入

177,304.91
119,840.39
32,117.82
2,214.03

331,477.15

营业成本

82,791.59
56,408.16
11,608.90
1,121.61

151,930.26

毛利率（%）

53.31
52.93
63.86
49.34
54.17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1.74
-11.22
10.90
-6.42
-2.68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1.03
-1.90
-3.18

-17.31
-0.57

毛利率比上年增
减（%）

增加 0.33 个百分
点

减少 4.47 个百分
点

增加 5.25 个百分
点

增加 6.67 个百分
点

减少 0.97 个百分
点

二、报告期内分地区经营数据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分地区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其他地区

合计

本期累计主营业务收入

234,593.23
42,048.29
34,725.42
20,110.21

331,477.15

上年同期累计主营业务收入

232,679.69
46,802.18
40,796.63
20,313.63

340,592.13

增长比例（%）

0.82
-10.16
-14.88
-1.00
-2.68

三、报告期内分销售模式经营数据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销售模式

B2B
B2C
合计

本期累计主营业务收入

289,291.99
42,185.16

331,477.15

上年同期累计主营业务收入

305,449.63
35,142.50

340,592.13

增长比例（%）

-5.29
20.04
-2.68

以上有关公司2025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来自公司内部统计，未经审计，供投资者及时
了解公司经营概况之用。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600572 证券简称：康恩贝 公告编号：临2025-044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

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14.143%
13.944%
是□ 否√
是□ 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一）身份类别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胡季强

投资者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不适用

（三）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致行动人名称

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

投资者身份

□ 控股股东/实控人□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30000142938002J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2025年8月27日，浙江康恩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收到股东胡季强

先生出具的《告知函》，因胡季强先生发展其控制的企业业务的资金需求，近日来减持其所持

本公司股份权益变动触及总股本的1%。2025年8月25日，胡季强先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其A121315819股票账户中所持本公司股份 24,000股，减持均价为

4.66元/股；2025年8月27日，胡季强先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减持其A333570906股票账户中

所持本公司股份5,000,100股，其中，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100股、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5,
000,000股，减持均价为 4.46元/股。以上减持股数合计 5,024,100股，占公司现总股本 2,524,
267,371股（按 2025年 8月 26日公司总股本计，下同）的比例为 0.199%，导致相关本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胡季强先生、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由

357,010,256股减少至351,986,156股，占本公司现总股本的比例由14.143%减少至13.944%，权

益变动比例触及1%刻度。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胡季强

未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康恩贝集团有限
公司

合计

变动前股数
（股）

102,579,085

254,431,171
357,010,256

变动前
比例（%）

4.064

10.079
14.143

变动后股数（股）

97,554,985

254,431,171
351,986,156

变动后
比例（%）

3.865

10.079
13.944

权益变动
方式

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
其他□

/
一

权益变动的时间
区间

2025/8/25-2025/8/27

/
一

说明：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因胡季强先生为康恩贝集团

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两者系一致行动人。

三、其他说明

（一）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第二条规定，因胡季强先生A333570906股票账户中所持本公司股份的性质为

其分别于2012年、2015年参与认购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取得；胡季强先生A121315819股票

账户中所持本公司股份的性质为其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即二级市场）

买入取得，因此胡季强先生本次减持不适用该指引第十条有关股东减持股份需提前15个交易

日披露减持计划的规定。

（二）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三）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

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及其相关承诺的情形。

（四）本次权益变动系持股5%以上的公司非控股股东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持续经营

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公司将持续督促股东严格执行减持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8月28日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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